
 

 

上海市物业服务行业诚信承诺实施办法 

（2015版） 

 

  为了加强本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依据《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章

程》，就开展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承诺活动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建立面向个人和企业，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

面的社会诚信体系，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的总目标，通过开展诚信承诺活动，

推进本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在诚信承诺活动中，培养一批诚实守信的品

牌企业，营造“有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行业氛围，强化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引导企业诚信自律、依法经营，为广大业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物业管理

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组织机构 

诚信承诺活动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组织成立诚信承诺活动评审委员

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评审委员会负责复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常务

理事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协会会员服务部。 

三、内容和标准 

参加诚信承诺活动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社会和服务对象作出以下承诺： 

1、 保证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取得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和从业

人员职业资格；不超越经营范围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2、 保证遵守行业规范 

周一至周日业务接待；实行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公开；实行24小时受理居民

报修；急修项目2小时内到现场，其中，市区设置管理处的小区半小时内到现场；一

般修理项目3天内修复（居民预约、雨天筑漏除外）。维修及时率达到95%以上，维修

合格率及客户满意率达到90%以上。 

从业人员自觉做到态度和蔼讲文明、挂牌上岗守纪律、公开制度讲规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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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接待、维修、保安、保洁人员自觉遵守岗位规范。 

3、 保证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应包含政府制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中所规定的要

件，保证合同主体、程序、内容合法并向相关部门进行合同备案；按照合同的约定，

提供相应的服务；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

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保证履行法定义务 

提供的物业服务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及时向业主、使用

人告知安全使用物业的注意事项和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定期听取业主的

意见和建议，改进和完善服务；配合居（村）民委员会做好社区管理相关工作；对

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

的行为，进行宣传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书面报告；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5、 保证规范使用维修资金 

维修资金存入银行账户，按幢立账、按户核算；小区公共收益按约定及时入

账；未经业主大会同意，不擅自使用维修资金；受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委托的

物业管理项目每半年公布一次专项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接受业户监督。 

6、 保证杜绝法定禁止行为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时，不得将一个区域

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不擅自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不擅自

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益；不擅自利用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不实施违章搭建、擅自改建和占用物业共用部位等

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行为。 

7、 保证依法承接移交物业项目 

参与物业项目招投标，做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不超越资质等级承接

物业；承接物业时依法查验物业并接收资料；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依法移交物业

管理用房和相关资料，认真做好交接工作。  

8、 保证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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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标明物业服务项目及其收费标准；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标准或服务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9、 保证有效处理客户投诉 

有接待及处理客户投诉的机构或人员，并有处理及回访制度，保证客户投诉

处理及时率100%，有效投诉回访率100%，满意和基本满意率90%以上。 

以上承诺条款，如有理解不一致之处，均以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为准。 

四、等级和条件 

1、诚信承诺企业等级分为：诚信承诺企业、诚信承诺A级企业、诚信承诺AA

级企业、诚信承诺AAA级企业 

2、诚信承诺企业、诚信承诺A级、AA级、AAA级企业申报条件： 

（1）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2）取得物业管理资质并有具体管理项目； 

（3）有健全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 

（4）有诚信服务的组织领导机构和管理制度，有处理业主和住户投诉的部门或

专（兼）职人员，能依法、公正、及时地处理业主、住户的投诉； 

（5）自报名之日的前一年内，无违法欺诈经营行为以及严重侵害业主、住户权

益的行为。 

（6）A级企业：被协会确认为“诚信承诺企业”一年以上；AA级企业：被协会

确认为“诚信承诺A级企业”一年以上；AAA级企业：被协会确认为“诚信承诺AA级

企业”一年以上；  

（7）履行承诺期间在所有覆盖项目管理处或其他醒目位置张贴标志牌，并公示

规定9项诚信承诺内容； 

（8）全员知晓诚信承诺活动, 诚信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9）在履行诚信承诺期间，投诉处理率100%，无媒体对有效投诉的曝光；无上

海市物业服务热线962121评定的黑三角（▲）记录； 

（10）其他评审指标 

①指标分数（总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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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各种类型物业管理（折合 5 分可以累加） 

商品住宅（0.6 分）、售后房（2 分）、保障性住房（公租房）（0.9 分）、办公楼宇（0.5

分）、公众物业（0.5 分）、其他类型（0.5 分） 

❷政府主管部门或市物业协会组织的最近一次的满意度测评分排名：（折合 3 分） 

排名：30%前（3 分）  50%前（2 分） 70%前（1 分）  

❸获奖项目（有效期内）（折合 5 分可以累加但不得超过 5 分） 

部优项目 （5 分）  市优项目 （4 分）  示范交流点 （1 分） 

❹获得荣誉（有效期内）（折合 2 分） 

上海市质量金奖  （2 分） 上海市名牌 （1 分） 其他获奖在有效期内 （0.5 分） 

❺协会工作参与度（折合 5 分可以累加） 

行业专家 （2.5 分）  设备设施专家 （1 分） 协会课题组（包括规范编制）成员 

（1 分）协会会议出席率（大于 90%=0.5 分） 

❻现场检查考评（100 分）（折合 80 分） 

诚信承诺履行评估检查表（95 分以上，95 分以下取消诚信承诺金牌企业评审） 

②等级评定 

❶ AAA 企业：总分 88 分以上 

❷ AA 企业：总分 85 分以上 

❸ A 企业：总分 82 分以上 

③会费经催缴不缴纳之企业不参加诚信承诺评选。 

五、有效期限  

“诚信承诺企业”、 “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有效期 3 年。 

被确认为诚信承诺各级别的企业有效期到期后可申报维持原级别或申报上一

级别的诚信承诺。 

六、降级处理 

各级别诚信承诺企业在申报升级或维持原级期间，因不符合维持原级别条件的，

由市物业协会发出《整改通知书》进行整改，按期整改的，保留诚信承诺原级别一年。

一年后由企业再行申报，如再不符合原级别条件的，经报评审委员会审核批准后，视

情节轻重给予约谈、告诫、降低诚信承诺等级直至取消诚信承诺资格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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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别诚信承诺企业在申报升级或维持原级期间，因涉及物业服务的重大违规事

件，政府主管部门给予处理的，经报评审委员会审核批准后，视情节轻重降低诚信承

诺等级直至取消诚信承诺资格的处理。 

七、申报和确认 

“诚信承诺企业”为会员单位必须申报，自觉接受行业自律；“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实行企业自愿申报、工作委员会预审、社会公示、评审委员会复审的制度。 

（一）申报要求 

1、申报“诚信承诺企业” 

（1）申报诚信承诺的企业，在任何时间内（新申请入会的企业同时申请申报诚

信承诺企业）登录协会网（www.shwy.org.cn），在网上真实完整填报《上海市物业管

理行业诚信承诺企业网上信息表》，填报后网上自动生成《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企

业申请表》。 

（2）打印自动生成的《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企业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后，

与规定的其他材料一同报市协会。 

2、申报“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 

（1）诚信承诺企业通过自查，认为已履行承诺的，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协会网

（www.shwy.org.cn）填报《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承诺企业网上信息表》，填报后

网上自动生成《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申请表》。 

（2）打印自动生成的《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申请表》和填

报网上下载的《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评审表》和《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履行

评估表》加盖企业公章后，与规定的其他材料一同报市协会。 

（二）预审要求 

1、对申报“诚信承诺企业”的，协会综合管理办公室审核企业填报内容真实性，

协会会员服务部审核了解申报企业是否存在违法欺诈经营行为以及严重侵害业主、

住户权益的行为。 

2、对申报“A-AAA级诚信承诺企业”的，审核企业填报内容真实性，审核了

解申报企业是否履行9项诚信承诺要求，投诉处理率是否达到100%，无媒体对有效投

诉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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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委员会应根据企业诚信承诺履行自我评估情况、实地了解情况，综合考

虑作出评价并填写《工作委员会预审意见汇总表》，预审期为 10 天。 

同时，协会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部分工作委员会对申报“A-AAA 级诚信承诺企业” 

进行《上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评审指标检查表》审查和对其管理服务的项目按《上

海市物业行业诚信承诺履行评估表》内容进行抽查。 

（三）网上公示 

预审通过后，“诚信承诺 A-AAA 企业”由协会在协会网上向社会公示，时间为 7

天。同时听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四）评审委员会复审 

申报“A-AAA 级诚信承诺企业”的由评审委员会根据企业承诺履行情况和区工

作委员会预审情况，提出复审意见，填写《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承诺 A-AAA 级

企业评审委员会意见》并由评审委员会人员签字确认。 

评审委员会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涉及本单位的，应回避。 

（五）审定发牌 

“诚信承诺企业”经审核通过后协会将颁发“诚信承诺企业”标志牌和证书（新

申请入会会员同时颁发会员证明）。 

经评审委员会审定确认的企业，协会将授予对应的 “诚信承诺 A-AAA 级企业”

标志牌和证书。 

以上预审、公示、复审、审定，如前一个审核环节不能通过，后一环节就不再

进行，有争议的情况除外。 

七、承诺履行 

获得授牌的企业，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证承诺事项得

到有效履行；应在全部所管物业项目的管理处等显要部位张贴“诚信承诺企业标志

牌”，自觉接受社会和服务对象的监督。 

八、信息发布 

受理诚信承诺企业申报的信息由协会以下发文件和在协会网上公告的形式发

布，时间一般为每年第四季度。协会每年向社会公布所有在有效期内的诚信承诺企业。 

九、跟踪监督与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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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委员会要加强对诚信承诺企业的跟踪监督，跟踪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1）了解企业所管物业项目的管理处等显要部位张贴标志牌情况， 

（2）了解企业对业主、住户投诉的受理和解决情况； 

（3）保持与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掌握企业奖惩情况；掌握和分析投

诉及其处理情况，督促企业兑现承诺，妥善处理业主、住户投诉； 

（4）组织诚信承诺企业座谈会，交流诚信服务和处理消费者投诉的经验和好的

做法，促进诚信承诺活动的深入开展。 

十、信用档案记录 

诚信承诺企业申报及审核情况将作为企业诚信档案存入协会《上海市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会员管理系统》。 

十一、经费保障 

开展诚信承诺活动以服务企业，树立行业形象为目的。对活动发生的成本支出，

原则上采取会费消化一点，相关企业分摊一点的办法解决。日常办公、网站运作、信

用档案建立和维护等费用由协会从会费中支出。牌证制作和颁发、媒体公告宣传费用

由相关企业承担（由协会统一收取代办），为了保证活动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诚信承

诺活动的经费单独列账，代办费用在每一阶段结果公布后向相关企业分摊收取，与结

果无关的企业不承担任何费用。 

本方案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